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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润建设 股票代码 0020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洁 陈洁

办公地址 上海市龙漕路200弄28号宏润大厦10楼 上海市龙漕路200弄28号宏润大厦10楼

电话 021-64081888-1022 021-64081888-1022

电子信箱 chenjie@chinahongrun.com chenjie@chinahongru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69,123,975.27 4,067,309,490.07 -2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724,977.57 158,917,880.77 1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6,530,686.11 156,301,877.16 1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1,518,039.38 300,262,341.62 9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5% 4.05% 0.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469,893,254.58 16,384,617,153.77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79,268,482.70 4,107,791,741.23 1.7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3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21% 377,175,956 0 质押 251,900,000

郑宏舫 境内自然人 12.43% 137,084,924 102,813,693 质押 39,800,00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5.01% 55,187,637 0

葛立敏 境内自然人 2.09% 23,000,000 0

李张敏 境内自然人 1.13% 12,443,700 0

赵熙逸 境内自然人 1.01% 11,111,900 0

严帮吉 境内自然人 0.87% 9,572,213 0 质押 1,700,000

尹芳达 境内自然人 0.64% 7,004,215 5,253,161

郑建国 境内自然人 0.62% 6,831,200 0

何秀永 境内自然人 0.54% 6,004,146 4,503,1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郑宏舫、尹芳达、何秀永为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3年上半年，公司锐意进取、突出优势，主营业务重点工作集中在城市轨道交通、市政路桥等基

础设施和政府重大工程项目。报告期建筑业新承接工程25.65亿元，其中，轨道交通、市政工程合计占比

93.75%。 新中标宁波轨道交通6号线SG6108标、文一西路西延工程（二期）西段EPC总承包项目、杭州

轨道交通4号线三期工程3标等重大工程。

报告期，为促进公司新能源业务进一步发展，提升公司新能源业务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公司与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投资建设10GW高效光伏电池组件项目、

10GW光伏电池片项目及900MW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 公司设立宏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宏润泰

阳（宣城）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宏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推进上述新能源业务的开展。 目

前公司首期5GW高效光伏电池组件项目及300MW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正有序推进。

报告期，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正常推进。 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含）的特定投资

者发行数量不超过330,750,000股（含本数）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1,943.37万元（含本数）。 本

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

定价基准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第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23年4月27日获得深交所受理。 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

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宏舫

2023年8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产生实质性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公司

可能面对的风险，具体内容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奥精医疗 688613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仇志烨 赵笛弟

电话 010-56330938 010-56330938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26号院中关村高端医

疗器械产业园2号楼

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26号院中关村高端医

疗器械产业园2号楼

电子信箱 information@allgensmed.com information@allgensmed.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98,797,079.04 1,459,216,334.75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50,482,889.67 1,302,927,793.30 3.6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8,005,140.62 104,339,254.18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415,096.37 32,830,831.58 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65,757.13 28,076,522.03 -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901,100.80 24,482,088.25 26.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2.60 增加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5 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5 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4.99 28.76 减少13.77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61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HU�ERIC�GANG 境外自然人 7.12 9,487,066 9,487,066 9,487,066 无 0

北京奇伦天佑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5 8,468,000 0 0 无 0

北京银河九天信息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2 7,760,001 7,760,001 7,760,001 无 0

BioVeda� China� RMB�

Investment�Limited

境外法人 5.69 7,584,445 0 0 无 0

崔福斋 境内自然人 4.75 6,334,793 6,334,793 6,334,793 无 0

嘉兴华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2 6,158,040 0 0 无 0

上海百奥财富医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6 5,681,434 0 0 无 0

宁波泽泓子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镜心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3 4,311,110 0 0 无 0

黄晚兰 境内自然人 2.82 3,764,537 3,764,537 3,764,537 无 0

国投创合（杭州）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杭州创合精选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8 3,709,615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613� � � � �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3-045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219号《关于同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批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3,333.333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6.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7,666,677.62元，扣除不含税的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0,816,913.05元。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7日到账。以

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首次发行《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115号）。 公司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2022年12月31日实际募集资金余额 237,153,875.35

减：2023�年上半年募投项目投入总额 68,286,554.05

减：2023�年上半年手续费支出 5,118.14

加：2023年上半年利息及理财收入 2,462,770.23

2023年6月30日实际募集资金余额 171,324,973.39

①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投入募投项目资金35,929,100.00

元，2021年投入募集资金110,190,356.43元，2022年投入募集资金127,176,745.60� 元，2023年上

半年投入募集资金68,286,554.05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募投项目累计投入341,582,756.08�

元。

②截至2023年6月30日， 募集资金余额为 171,324,973.39元， 其中银行活期存款21,324,973.39�

元，七天通知存款130,000,000.00�元，券商收益凭证20,000,000.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

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4月20日分别与各个募集资金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关协议内容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

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元）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908 14,028,103.54

募集专户、活期存

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803 4,697.09

募集专户、活期存

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206 3,634,208.46

募集专户、活期存

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

11090574208000029 3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

11090574207900048 5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

11090574207900051 5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

110927864210702 3,621,279.56

募集专户、活期存

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玉泉营支行

10246000000948422 36,684.74

募集专户、活期存

款

合计 151,324,973.39

注：除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之外，另有20,000,000.00元转出用于购买华泰证券券商收益

凭证。

三、2023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首次募集资金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4,684.98万元，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用自

筹资金支付了发行费用人民币265.13万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6,672.98万元。 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了《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258号）。 2021年6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的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6,672.98万元， 以募集资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

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款项合计人民币265.13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23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保证运营资

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3亿元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存单、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

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发表了同

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奥精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金额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日 到期日 预期收益率 理财期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中山东路

华泰证券大厦证券

营业部

10,000,000.0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聚益

第 23537号（沪

深300双向鲨

鱼）收 益凭证

收益凭证 2023-03-20 2023-06-28 1.60% 99天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中山东路

华泰证券大厦证券

营业部

10,000,000.0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信益

第23023号（商

品篮子精选）收

益凭证

收益凭证 2023-06-20 2023-09-18 0-3.5% 90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3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2021-09-28 / 2.025% 无固定期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5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2023-05-05 / 2.0% 无固定期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5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2023-05-10 / 2.0% 无固定期限

注：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150,000,000.00元。

上表中公司购买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益第23023号 （商品篮子精选） 收益凭证金额为

1008.00万元，其中8.00万元为上期收益凭证到期后收到的理财收益未转回银行账户而直接用来购买收

益凭证。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

大问题。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募集资金净额 50,081.69 2023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28.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158.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①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②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③ =

②-①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④=

②/①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奥精健康科

技产业园建

设项目

否 28,000.00 28,000.00

28,

000.00

2,

318.23

15,509.75

-12,

490.25

55.39%

2025年 6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矿化胶 原 /

聚酯人工骨

及胶原蛋白

海绵研发项

目

否 4,585.50 4,585.50 4,585.50 204.45 4,280.53 -304.97 93.35%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7,

000.00

1,910.72 6,788.32 -211.68 96.98%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营运资

金

否 10,496.19 10,496.19

10,

496.19

2,395.26 7,

579.67

-2,

916.52

72.21%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50,081.69 50,081.69

50,

081.69

6,828.66 34,158.28

-15,

923.4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6,672.98万元置换截至2021年6月8日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651,333.33元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 上述投

入及置换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ZB11258号）《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2023�年 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正常开展，保证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3亿元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

存单、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证券代码：688613� � � �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3-046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

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议案》。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实施进展及业务发展

情况需要，结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规划及子公司业务定位，为充分发挥公司现有资源的整合优势、降低

管理和运营成本、匹配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优化公司的业务合理布局，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拟增加实施

主体及实施地点，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219号《关于同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批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3,333.333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6.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7,666,677.62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0,816,913.05元。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7日到账。以上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首次发行《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1]第ZB11115号）。 公司已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调整前拟

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

投总额

累计已使

用募集资

金

项目投入

进度（%）

原计划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

项目

28,000.00 28,000.00 15,509.75 55.39% 2025年6月

2

矿化胶原/聚酯人工骨及胶

原蛋白海绵研发项目

4,585.50 4,585.50 4,280.53 93.35% 不适用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7000.00 7000 6,788.32 96.98% 不适用

4 补充营运资金 10,496.19 10,496.19 7,579.67 72.21% 不适用

合计 50,081.69 50,081.69 34,158.28 15,923.41 不适用

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情况及原因

募投项目名称

增加前 增加后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

目

山东奥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潍坊

奥精医疗、山东奥精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山东潍坊

本次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主要原因

是：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中的两项研发项目：颅骨修复定制体和人工皮肤两个项目转由奥

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后续研发工作。

除上述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

等均不存在变化。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将增

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的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

相关协议及文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 公司会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分阶段将募集资金投入使

用。

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Eric�Gang�Hu（胡刚）

成立日期 2004年12月22日

注册资本 13,333.333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开拓路5号3层A305

经营范围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研究开发医疗器械、医用新药；销售自产产品；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

定的范围为准）；生产医疗器械Ⅲ类（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四、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奥精医疗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实

施进度。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不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本次增加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

施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规划，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

事同意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系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开展的需

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增加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公司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相关事项履行了董事会、监事会审议程序，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相关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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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 （含3,

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2、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3年8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219号《关于同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批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3,333.333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6.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7,666,677.62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0,816,913.05元。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7日到账。以上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首次发行《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1]第ZB11115号）。 公司已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推进计划， 公司的部分

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及相应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 28,000.00

2 矿化胶原/聚酯人工骨及胶原蛋白海绵研发项目 4,585.50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7,000.00

4 补充营运资金 10,496.19

合计 50,081.69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171,324,973.39元（含利息）（未经审

计）。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

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及时将其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股票及其衍生产品、可转债等交

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

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23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包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

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

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已经履

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

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文件

1.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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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

管理层办理开户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3年8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开户事宜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 专用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 同时，公司授权管理层办理上述银行具体开户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219号《关于同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批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3,333.333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6.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7,666,677.62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0,816,913.05元。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7日到账。以上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首次发行《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1]第ZB11115号）。 公司已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908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803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206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8000029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7900048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7900051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27864210702

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玉泉营支行 10246000000948422

二、本次拟新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情况

为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 公司拟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增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公司与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监管协议等具体事

宜。 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监管协议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事项，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规范募集资

金的管理。 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和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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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22日在北

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26号院2号楼4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通过邮件的

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永强主持。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等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

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系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开展的需

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增加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的《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

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开户事宜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规

范募集资金的管理。 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和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开户事宜的公

告》。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3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华生物 股票代码 3008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文年 颜莹

电话 028-84882755 028-84882755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 182�号 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 182�号

电子信箱 contact@kangh.com contact@kang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4,439,056.46 659,770,823.70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8,204,882.62 315,676,487.23 -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3,506,207.73 300,951,316.75 -22.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1,765,152.04 -66,990,765.54 281.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558 2.3542 -2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554 2.3542 -2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6% 11.25% -3.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805,586,507.48 3,711,065,217.69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58,207,295.15 3,075,667,953.11 5.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4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奥康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12% 21,705,468 0 质押 10,755,000

王振滔

境内自然

人

13.82% 18,604,687 13,953,515 质押 9,202,500

青岛盈科

盛道创业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76% 11,799,911 0

蔡勇

境内自然

人

5.62% 7,570,222 0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中

庚价值先

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86% 3,851,850 0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中

庚价值领

航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54% 3,416,465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

养老产业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13% 2,864,033 0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中

庚小盘价

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83% 2,460,534 0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中

欧睿见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8% 2,392,485 0

淄博泰格

盈科创业

投资中心

（有限 合

伙）

其他 1.58% 2,124,98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振滔和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青岛盈科盛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平潭盈科盛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淄博泰格盈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剔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3年5月24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5月17日公司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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